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有關長者醫療券試驗計劃的實施

安排。 

 
 

背景  

 
2. 行政長官在二零零七至零八年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將於

二零零八至零九財政年度推出一項為期三年的長者醫療券試驗計

劃，為 70 歲或以上長者每人每年提供五張面值 50 元的醫療券，以

資助他們使用私營基層醫療服務的部分費用。 

 
3. 長者醫療券試驗計劃旨在為長者在現行公營基層醫療服

務以外，提供額外選擇，加強對長者的基層醫療服務。計劃會試行

「錢跟病人走」的概念，讓長者在自己所屬的社區選擇最切合他們

需要的私營基層醫療服務，為未來資助基層醫療服務試行一個新的

模式。醫療券通過提供部分資助，推廣與病人共同承擔醫療的理念，

通過分擔費用確保醫療服務得到善用。 

 

4. 現時為長者提供的公營醫療服務不會因推行試驗計劃而

減少。有需要的長者仍可使用公營醫療服務。然而，我們預計長者

醫療券試驗計劃推出後，部分長者會選用鄰近他們居所的私營基層

醫療服務。這樣他們更容易從屬意的服務提供者獲得醫療服務及連

續性護理，從而減少對公營醫療服務的依賴，間接令其他需要公營

基層醫療服務的市民受益。 

 - 1 -

立法會 CB(2)1527/07-08(03)號文件 



 

5. 如有關長者醫療券試驗計劃的撥款申請在本年六月獲得

立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我們計劃在二零零九年第一季推出長者醫

療券試驗計劃，直至二零一一年第四季，為期三年。 

 

 

計劃詳情  

 

U合資格參與計劃的長者  

 
6. 所有於長者醫療券試驗計劃期內年滿 70 歲持有香港身份

證的長者，在試驗計劃期內每人每年可獲得五張每張面值 50 元的醫

療券，用於參加試驗計劃的醫療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在試驗

計劃期內方滿 70 歲的長者，亦可自他們年滿 70 歲的年度起獲發醫

療券。(例如長者如在 2009 年 12 月生日，他在 2009 年 1 月即可獲發

醫療劵。) 

 

U合資格參與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  

 

7. 以下於香港註冊的醫護專業人員可參與長者醫療券試驗

計劃：西醫、中醫、牙醫、脊醫、護士和登記護士、物理治療師、

職業治療師、放射技師及醫務化驗師。欲參與長者醫療券試驗計劃

的醫療服務提供者可預先向衞生署登記。衞生署會向他們提供計劃

標誌，用以張貼於其執業處所門外，以資識別。他們亦會獲發登入

電子醫療券系統（見下文第 10 至 12 段）的使用者名稱、個人密碼

及保安編碼器。 

 

U長者使用醫療券的規限  

 

8. 醫療券可用於私營西醫、中醫、牙醫、脊醫及專職醫療及

化驗服務（專職醫療及化驗服務須按現行的轉介安排提供），亦可用

於預防性及治療性的服務，但不可用於在藥房購買藥物或購買其他

醫療用品。醫療券亦不可用於獲資助的公共醫療服務，包括向私營

市場購買的公共資助醫療服務（例如醫院管理局擬在天水圍區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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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基層醫療服務的試驗計劃)。 

 

9. 醫療券在試驗計劃期三年內有效，而每一年未用完的醫療

券均可在下年或第三年試驗計劃期內使用，但不可預支未發放的醫

療券。由於推出醫療券的目的，是提供部分資助以鼓勵長者善用基

層醫療服務，而長者普遍每年需要數次此類服務，所以我們鼓勵長

者每次盡量只使用一張醫療券，好讓他們能在一年內接受多次服

務，並與醫護人員建立持久的照顧關係，加強健康保障。當局現階

段不打算硬性限制每次可使用的醫療券的數目，但會視乎實際運作

情況再行檢討。 

 

U分發及使用醫療券的方法  

 

10. 醫療券會通過電子醫療券系統發放和使用，而不會另行以

紙張形式派發，長者無需預先進行登記或領取醫療券。當長者希望

使用醫療券時，他們只需到任何已登記參與計劃的服務提供者的執

業處所，出示身份證並作簡單登記程序，便可通過服務提供者獲取

和使用醫療券。參與計劃的服務提供者，會將有關長者的個人資料

(如姓名、身份證號碼及出生日期)輸入電子醫療券系統，為首次使用

醫療券的長者進行登記並設立個人醫療券戶口，而長者於試驗計劃

期內合資格獲發的醫療券，將發放至個人醫療券戶口內。 

 

11. 在設立醫療券戶口後，長者便可以通過任何參與計劃的服

務提供者，使用其戶口內的醫療券。電子醫療券系統會先確定長者

的戶口內有足夠的醫療券結存，然後允許服務提供者從該長者的戶

口扣取醫療券。在扣取醫療券前，服務提供者需取得長者簽署的同

意書，以示同意扣取醫療券的數目。服務提供者需要保存同意書以

便當局抽查及核對。在醫療券戶口內扣除醫療券時，服務提供者亦

須把一些簡單的資料 (例如長者求診的原因及所獲取的醫療服務)輸

入電子醫療券系統，以便當局抽查及核對，以及日後檢討醫療券計

劃。 

 

12. 當局會為參與計劃的服務提供者提供支援，包括提供不同

方式使用電子醫療券系統，包括電腦、電子手帳、手提電話、固網

電話等（因技術所限，沒有上網功能的電話只限為已有醫療券戶口

的長者申報申領使用醫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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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付還醫療券金額的安排  

 

13. 在每月完結後，參與計劃的服務提供者可在電子醫療券系

統內檢視月結單，內附有關應付還醫療券金額的資料。有關金額將

會每月直接支付到服務提供者指定的銀行戶口。 

 

U宣傳使用醫療券的方法  

 

14. 我們會在推出醫療券計劃前，廣泛宣傳計劃內容及使用方

法。我們將設立網站，亦會製作電視宣傳片、視像光碟、海報、小

冊子等，並主動聯絡提供長者服務的機構和區議會，簡介有關安排，

包括使用醫療券的方法及查閱醫療券的使用情況。我們建議設計統

一標誌張貼於執業處所門外以便長者識別參與計劃的服務提供者。 

 

15. 我們亦計劃自本年第三季起，為有意參與試驗計劃的醫療

服務提供者進行登記及為計劃的詳細安排作出介紹。 

 

 

審核服務  

 

16. 由於涉及公帑的運用，我們將採取措施以確保醫療券只會

由合資格的長者使用，以及醫療券確實用於提供符合規定的醫療服

務。參與計劃的服務提供者需要檢查提出使用醫療券人士的身份

證，以核對他們的身份及確定他們是否符合資格。電子醫療券系統

會根據服務提供者輸入的有關長者資料，設立醫療券戶口及扣除醫

療券。衞生署亦會按需要把由服務提供者輸入電子醫療券系統的長

者個人資料與入境事務處的人事登記紀錄進行核對 TP

1
PT，進一步確保只

有合資格的長者才可擁有醫療券戶口，並防止欺詐行為。 

 

17. 同時，正如上文第 10 段所述，服務提供者在扣取醫療券

前，需取得長者簽署的同意書。在醫療券戶口內扣除醫療券時，服

務提供者亦須輸入提供醫療服務的基本資料。衞生署會對服務提供

者進行抽查及就投訴或懷疑個案進行調查，例如核對有關長者簽署

                                                 
TP

1
PT 當局會就擬議的核對程序徵求個人資料私隱專員的意見，並會在進行核對程序前先徵得有關長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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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書及相關資料，以確保有關服務提供者申領醫療券時，已獲

得有關長者的同意；並調查有關服務提供者有否為有關長者提供醫

療服務，及符合醫療券的使用規定。電子醫療券系統在設計上亦會

作出相應安排，在個別異常使用醫療券的情況下作出警示，以便進

行跟進和調查。 

 

18. 我們會於為期三年的長者醫療券試驗計劃完成後檢討試

驗計劃，檢討範圍包括醫療券的使用率、長者使用醫療券資助醫療

服務的類型、計劃運作的成本和安排，以及醫療券實施後長者使用

公營醫療服務的情況。我們亦會作出中期檢討，因應運作經驗調整

計劃的運作安排。 

 

 

電子醫療券系統  

 
19. 正如上文第 10 至 12 段所述，醫療券會通過電子醫療券系

統發放和使用。這系統的功能包括－ 

 

(a) 管理醫療服務提供者資料  

電子醫療券系統會建立一個參與計劃的醫療服務提供者

的資料庫。透過該系統欲參與計劃的醫療服務提供者可利

用網上表格提供部份登記所需的資料，登記後亦可更改有

關資料、檢視月結單等。 

 

(b) 管理醫療券戶口 

電子醫療券系統會為所有首次到已參與計劃的服務提供

者的執業處所使用醫療券的長者設立個人醫療券戶口。該

系統會把長者於試驗計劃期內合資格獲發的醫療券發放

至其醫療券戶口內，亦會處理使用醫療券的申報及記錄醫

療券的使用情況。 

 

(c) 管理付還醫療券金額 

電子醫療券系統會整理每月應付還每位參與計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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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的醫療券金額的資料，以便衞生署把有關金額直接

支付到服務提供者指定的銀行戶口。 

 

(d) 監察醫療券計劃 

電子醫療券系統會提供定期的數據報告，以助策劃及管理

醫療券計劃的日常運作。此外，系統在設計上亦會對個別

異常使用醫療券的情況作出警示，以便衞生署進行跟進和

調查。 

 

20. 通過電子醫療券系統和參與計劃的服務提供者發放及使

用醫療券，可以簡化程序、方便長者，以及減低行政成本。長者無

須預先登記、無須領取實物醫療券，亦無須每次攜帶醫療券。合資

格的長者只須到屬意的並已參與計劃的服務提供者，出示身份證後

便可使用醫療券。這樣可以避免遺失、忘記攜帶等問題。長者亦可

以通過服務提供者，查閱戶口內剩餘的醫療券數額。我們會研究容

許長者透過電子醫療券系統或以電話方式，查閱醫療券的使用情

況。我們亦正研究利用智能身份證晶片的「證面資料」 TP

2
PT功能作登記

和申領使用醫療券的可行性，以進一步簡化程序和方便長者。 

 

 

對財政的影響  

 
21.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香港長者人口推算數據，在香港於二零

零九年、二零一零年及二零一一年年滿七十歲或以上的長者數目分

別約為 66 萬、67 萬及 68 萬。按這長者人口推算估計，在推行長者

醫療券試驗計劃的三年間，兌現醫療券的開支約為 5 億 500 萬元 TP

3
PT。

我們亦預計需撥款 3,000 萬元予醫管局開發和於試驗計劃期間維持
系統運作。此外，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已預留 3,800 萬元的額外
非經常員工及運作開支，以推行長者醫療券試驗計劃。分項數字列

於附件。 

 

 

                                                 
TP

2
PT 「證面資料」是指智能身份證證面所載持證人的資料，即持證人的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

號碼及身份證簽發日期。 
TP

3
PT 最終申報使用醫療券的長者數目可能與以上人口數據不同，這是因為一方面部份合資格參與計劃的長

者可能選擇不使用醫療券，而另一方面一些合資格參與計劃但非長期居港的長者也可能使用醫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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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諮詢  

 
22. 我們已就醫療券試驗計劃諮詢私營醫護界別。他們歡迎有

關計劃，並普遍支持以電子醫療券系統發放及使用醫療券。我們會

繼續就計劃的細節諮詢業界。  
 
 

推行計劃時間表  

 
23. 我們計劃在本年六月向立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兌現醫療

券的款項、開發電子醫療券系統和於試驗計劃期間維持系統運作的

撥款。申請如獲得通過，我們計劃在二零零九年第一季推出長者醫

療券試驗計劃。電子醫療券系統的開發計劃將與推行長者醫療券試

驗計劃的時間表互相配合。  
 
 

徵詢意見  

 
24.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二零零八年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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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附件  

UU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開支的分項數字  

 
(一 ) 兌現醫療券  

 2009  2010  2011  累積總額

七十歲或以上的長者數目  663 200 674 300 683 800 2 021 300 

兌現醫療券開支  

(百萬元 )  
165.8 168.6 171.0 505.3 

 
(二 ) 電子醫療券系統  

項目  
2 0 0 8 - 0 9  

(百萬元 )  

2 0 0 9 - 1 0

(百萬元 )

2 0 1 0 - 11  

(百萬元 )

2 0 11 - 1 2  

(百萬元 )  

總額  

(百萬元 )

計劃管理、系統

設計及應用系

統發展 

7.3 

 

 

3.7 - - 11 

伺服器基建  1.6 - - - 1.6 

互動話音系統 1 0.5 - - 1.5 

網絡及保安基建  2.8 0.1 - - 2.9 

雜項  0.5 0.5 - - 1 

應急費用 0.6 0.4 - - 1 

小計： 13.8 5.2 - - 19 

於試驗計劃期

間維持電子醫

療券系統運作  
- 3 4 4 11 

總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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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非經常員工及運作開支  
 

2 0 0 8 - 0 9  

(百萬元 )  

2 0 0 9 - 1 0  

(百萬元 )  

2 0 1 0 - 11  

(百萬元 )  

2 0 11 - 1 2  

(百萬元 )  

總額  

(百萬元 )  

10.6 9.1 9.1 9.1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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